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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93 申 00 6 號】

上列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高雄市○○區○○國小校園整體

景觀暨第二期校舍改建工程」採購案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提出申

訴，經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94年1月10日，94年第一次委員會

議審議判斷如次：

主文

原處分撤銷。

事實

緣招標機關高雄市○○區○○國民小學辦理「高雄市○○區○○國

小校園整體景觀暨第二期校舍改建工程」採購案，認申訴廠商○○工

程有限公司有「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之情

事，爰於93年5月1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申訴廠商如未提出異議，將

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刊登採購公報，申訴廠商不

服，於93年6月1日（93）○字第○○號函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復

不服招標機關93年6月11日高市○字第○○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

遂向本府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事實：

一、本標案申訴廠商於93年 1月 16 日發函招標廠商要求能變更契約

理由，並依92年4月30日行政院行政規則予以增加給付。

二、申訴廠商於93年 4月 20 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請調解，

現於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中。

三、招標機關於93年 5月 17 日以存證信函向申訴廠商以其違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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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2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

或終止契約者。終止本件契約。

四、申訴廠商於93年6月1日向招標機關依法提出書面異議，並經招

標機關於93年 6月 11 日○字第○○號函復，略以申訴廠商所異

議事項為無理由，是申訴廠商爰於法定期限內提出申訴。

理由：

一、按依行政程序法90年1月1日施行，第147條第1項規定：行政

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原約定

顯失公平者，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他方適當調整契約內容，如不

能調整，得終止契約。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情形，行政契約當

事人之一方為人民時，行政機關為維護公益，得於補償相對人之

損失後，命其繼續履行原約定之義務。行政訴訟法第 203 條第 1

項規定：公法上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

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行政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為增減給付或

變更消滅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此乃情事變更原則之具體立法，

查兩造間之締約行為係屬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行政契約，且係於

90年1月1日行政程序法施行後所為，故有行政程序法第147條

規定之適用，而本件之爭議實肇因於簽定契約後建材不合理之飆

漲，此於通說及實務之見解均屬絕對性之情事變更而非相對性之

情事變更，故申訴廠商即本件廠商應得依上述規定請求招標機關

即採購機關適當調查契約內容；唯招標機關雖為本件契約之當事

人，然對於是否與申訴廠商為契約之變更，始終無法為具體承諾，

又本件變更契約，亦涉及預算追加之編列，招標機關亦無法允諾

申訴廠商，僅表示得於該工程之結餘款追加而已，故而申訴廠商

無法預測得否為契約變更追加預算，亦無法預測該追加之預算何

時能為編列，其為避免損害擴大導致倒閉，遂忍痛而停工，故此

給付遲延實難歸責於申訴廠商，按依民法第 230 條規定：因不可

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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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31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倩務人，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

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債務人證明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

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查本件物價之上漲係屬非正常性，即

屬不可抗力，故申訴廠商就其給付遲延，應不負遲延責任，且縱

然申訴廠商雖給付遲延，然申訴廠商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免發

生損害者，亦不應負責

二、綜上所述，本案招標機關既未能依上述法令變更契約並增加給付，

其陷申訴廠商有破產之不公平現象，又經其據理力爭，仍無法得

有招標機關確定之具體決定，故而選擇停工，亦非可歸責於申訴

廠商，是申訴廠商認本案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101第1項第12款規定終止本案採購契約，並駁回申訴廠商提出

之異議，應無理由，故爰依政府採購法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申訴

如上。

三、綜上所陳，敬請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公鑒。

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一、查申訴廠商經過公開招標程序，標得本件「高雄市○○區○○國

小校園整體景觀暨第二期校舍改建工程」，並於92年 12 月 9日

與招標機關簽立系爭工程契約。申訴廠商固依約於 93 年 1 月 16

日開工，而於 93 年 2 月 8 日大致完成拆除舊有校舍工程。惟自

93年2月9日至93年4月27日除非屬本工程要徑之零星工程以

外（依施工日報及監造單位之監工日報記錄，零星工程於93年2

月20日即結束），並無明顯施工，且未經○○建築師事務所（即

監造單位）及業主（即招標機關）之同意，即任意停工，雖經監

造單位屢屢催促，申訴廠商亦未施工，工程進度因而延宕，此有

監造單位93年4月27日（93）○字第○○號函可稽。且至93年

5月 17日止，工程延宕進度已逾15％，招標機關隨於93年5月

17 日以高雄○○支郵局第○○號存證信函，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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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發函予以終止本件工程契約，此亦有該存證信函可稽。

二、本件申訴廠商固以情事變更原則，據為申訴之理由，惟依行政訴

訟法第 203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並無賦予申訴廠商

得停止工程施工之權利，則其既已違約而未履行工程之義務，並

已達遲延 15％之工程進度，且依兩造系爭工程合約第 20 條第 2

項第 2 款約定：「乙方（即申訴廠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

（即招標機關）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除依第15條規定辦理外，

將違規事實移送主管機關懲戒並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二)

乙方逾規定期限尚未開工，或開工後進度較預定進度落後15％以

上者」。因此，招標機關依前揭工程合約第20條第2項第2款之

約定終止本件工程合約，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之規定辦理，

與法均無不合，本件申訴廠商之申訴顯無理由，合應狀請 鈞會鑒

核，駁回本件申訴之請求。

93年11月3日陳述意見書續（一）

一、檢呈高雄市政府93年10月27日高市○○字第○○號函暨該函檢

送之 貴會93調004號調解成立書。

二、依前揭所示「調解成立書」，兩造契約關係，業經改以「合意終

止」契約關係方式，以解決兩造因契約所生之爭議，並由申訴廠

商賠償損害，且依該「調解成立書」第 4 項約定：「基於調解目

的，雙方同意捨棄因本案而生之其他請求」。因此，本件原所涉

及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之適用事實及問題，似因前揭「調解

成立書」之成立，而有所改變，則本件似已無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所定之情形，爰特具狀陳述如上之意見，惠請 貴會裁決。

判斷理由

一、按「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

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十

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固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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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下稱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2款所明定。惟公法與私

法雖各具特殊性質，但二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規定之表現

一般法理者，應亦可適用於公法關係；亦即私法中有關誠信公平

之原理，在公法上應有其類推適用，迭據最高行政法院明確表示

其見解（參照該院五十二年度判字第三四五號、七十年度判字第

九七五號、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九二號判例）。是行政機關於作

成行政處分時，形式上雖有法令依據，但實質上有欠公平或顯不

合理時，如仍予以維持，即有違反法秩序追求實質正義之目的。

二、本件兩造於92 年 12 月 9 日簽約，申訴廠商依約於93 年 1月 16

日開工，而於93年2月8日大致完成拆除舊有校舍工程。申訴廠

商以簽約後建材不合理飆漲，屬契約訂立後情事已有變更（但契

約條款明確排除情事變更原則），應得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頒定因應國內原物料上漲規定，請求招標機關適當調整契約內

容，然招標機關始終無法為具體承諾得否為契約變更追加預算。

招標機關則以自93年2月9日至93年4月27日止除非屬本工程

要徑之零星工程以外，申訴廠商並無明顯施工，且未經監造單位

及招標機關之同意，即任意停工，經監造單位屢屢催促亦未施工，

工程進度因而延宕，招標機關爰於93年 5月 17 日以高雄○○支

郵局第○○號存證信函通知申訴廠商終止契約，並以其如未提出

異議，將依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2款刊登採購公報。

三、查本件申訴廠商因對於物價指數調整費用有所爭議未能達成協

議，遂於93年 4月 20 日向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申請履約爭議調解（該會於 93 年 4 月 26 日以工程訴字第

09300157450 號函移由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本府收文

案號：93 調 004 號），案經本府調解成立，並於 93 年 10 月 27

日以高市○字第○○號函檢送調解成立書予爭議雙方，其內容如

下：「一、本案申請人陳述略以系爭工程於92年 12 月 9日與他

造當事人簽訂契約，工程契約總價為新台幣（以下同）捌仟肆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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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拾萬元，數月間建築材料持續上漲（如鋼筋、鋼骨之漲幅幾達

一倍），其所增加之營運成本已超過上述總工程款20％以上，致

申請人至少需虧損約貳仟萬元以上，而申請人資本額為貳仟玖佰

萬元，故若依約履行，恐因鉅大之虧損而破產，亦有難以獨立完

成上開工程契約之虞，是申請人與他造當事人針對『營建材料價

格變更之物價調整處理』為協調，然仍無具體共識，合先敘眀。

二、考量為利爾後工程之順利進行，減少訟累，衡平雙方責任，

雙方合意終止契約，並就他造當事人因本案重新發包遭受之損失

相關金額計算如下：（一）委託設計費共計貳佰肆拾肆萬伍仟陸

佰參拾陸元。（二）相關證執照申請規費、圖說審查費、會議出

席費、交通費及演講費貳拾參萬參仟零貳拾元。（三）校園樹木

養護費陸萬元。（四）系爭契約終止後，重新設計費用壹佰零陸

萬貳仟元。（五）重新設計變更後，相關證執照重新申請規費與

圖說審查費用、會議出席費、交通費及演講費貳拾參萬參仟零貳

拾元。（六）重新設計變更後，建置防空避難設施之施工費及變

更使用等申請規費捌拾參萬元。（七）申請人自93年 2月 20 日

起自行停工近半年來，系爭工程施工圍籬範圍，幾乎佔盡校園三

分之二空間，剩餘僅有之學童學習活動空間極度被壓縮，不僅嚴

重阻撓校務發展、危害校園環境生態，更影響全校師生之學習生

活環境與教學活動空間及品質，間接導致九十三學年度招收一年

級新生人數嚴重流失，校方正面臨減班與超額教師紛紛請調之危

機，無形損失壹佰萬元。（八）金額共計伍佰捌拾陸萬參仟陸佰

柒拾陸元。三、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為捌佰肆拾捌萬元整，他造

當事人同意扣除因重新發包之損失金額伍佰捌拾陸萬參仟陸佰柒

拾陸元，退還申請人貳佰陸拾壹萬陸仟參佰貳拾肆元。雙方同意

終止契約。四、基於調解目的，雙方同意捨棄因本案而生之其他

請求。五、調解費貳萬元，由申請人負擔。」嗣兩造業依上開調

解成立內容辦理履約事宜，有招標機關93年11月18日就系爭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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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案退還申訴廠商履約保證金餘額收據在卷可稽。本件兩造就系

爭採購爭議既於本府調解成立，申訴廠商亦依調解成立內容為賠

償損害，且申訴廠商之所以願意成立調解，其亦旨在期待招標機

關免予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行政處分。而本法第 101

條第1項第12款所稱「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

約者」，應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處分，是否包括合意

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情形，尚非全然無疑。是本件如予以維持招標

機關之原處分，揆諸前揭說明，顯有違誠信公平原則；換言之，

招標機關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處分，於本件顯然

已失其正當性，爰將原處分撤銷，以符合誠信公平。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招標機關不得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府

採購公報，爰依政府採購法第82條第1項前段判斷如主文。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俊彥

委員 林石猛

委員 陳樹村

委員 楊富強

委員 張金塗

委員 賴溪松

委員 徐偉智

委員 陳茂雄

委員 黃平志

委員 林仁益

委員 張清雲

委員 黃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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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 4 年 1 月 1 0 日

高 雄 市 長 謝 長 廷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


